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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3%暨回购进展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5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2022年5月24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发行在外的部分A股普通股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1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9.4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7日、2022年5月26日刊登

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2-045）。

2022年6月2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2年6月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8）。

2022年6月11日，公司披露了回购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1%的进展公告；2022年6月23日，公司披露

了回购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2%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

到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2%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 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 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

露，上市公司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

404,5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0001%，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5.9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76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80,242,959.2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

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19.40元/股（含）。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实施过程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

十八条、十九条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要求的情况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6月2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710.87万

股。 公司在2022年6月7日至2022年6月13日实际回购198.79万股，因误操作相较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

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77.72万股）超出了21.07万股，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深表歉意。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个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公司回购股份的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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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

公司股东王明宽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李朝莉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出具的《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告知函》以及《关于减持比例

达1%的告知函》，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自2022年5月23日至2022年6月30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20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 具体情

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鲸山花园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5月23日至2022年6月30日

股票简称 金溢科技 股票代码 002869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王明宽 A股 1,781,700（集中竞价交易） 0.99

李娜 A股 400,000（大宗交易） 0.22

李朝莉 A股 19,700（集中竞价交易） 0.01

合 计 2,201,400 1.2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王明宽

合计持有股份 4,905,800 2.72 3,124,100 1.73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4,905,800 2.72 3,124,100 1.7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李娜

合计持有股份 3,942,550 2.19 3,542,550 1.97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3,942,550 2.19 3,542,550 1.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李朝莉

合计持有股份 681,500 0.38 661,800 0.37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681,500 0.38 661,800 0.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9,529,850 5.29 7,328,450 4.07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9,529,850 5.29 7,328,450 4.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承诺本次减

持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

情形。 王明宽先生、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严格遵守了预披露公告披

露的减持计划， 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14日、2022年5月28日披露的 《公司大股

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88）和《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截至目前，王明宽先生、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实际减持股份数

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上述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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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转债代码：113504� � � � � � � � �转债简称：艾华转债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艾华转债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6,000元，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76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97%。 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

共有228,241,000元“艾华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0,815,50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2.77320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462,759,000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66.96946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2350号）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日

公开发行了69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9,1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34号文同意，公司69,1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

3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艾华转债” ，债券代码“113504”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艾华转债”自2018年9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艾华转债”初始

转股价格为36.5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0.51元/股。

1．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6.59元/股调整为

27.53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调整艾华转债转

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2．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2018年8月13日，公司向下修正了

“艾华转债” 的转股价格，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7.53元/股调整为21.73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2018年8月10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3．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1.73元/股调整为

21.43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9）。

4.�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1.43元/股调整为

21.13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5）。

5．公司于2021年6月24日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1.13元/股调整为

20.81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61）。

6.�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0.81元/股调整为

20.51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披露的《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艾华转债转

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艾华转债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6,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76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97%。 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28,241,

000元“艾华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0,815,50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2.773205%。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462,759,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6.96946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814,733 768 400,815,501

总股本 400,814,733 768 400,815,50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7-6183891

联系传真：0737-4688205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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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进展情况：2022年6月，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350,743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59%，成交最高价为34.289元/股，成交最低价为24.98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5,

858,503.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相关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

不高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个月。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2021年10月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湖南艾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99）。

2.�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实施完成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若公司在

回购期限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其他除权除息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

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 因此，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

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0.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9.70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6月，公司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350,743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9%，成交最高价为34.289元/股，成交最低价为24.98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5,858,503.56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相关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658� � � � � � � �证券简称：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5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安图生物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3）。

根据有关规定和《安图生物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的约定，公司于2022年6

月13日披露 《安图生物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4），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59.28元/股（含），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为2022年6月20日（权

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二、实施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第五号权益分派相关规定，公

司提交权益分派业务申请至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期间（2022年5月20日-2022年6月20日）不得实施股份

回购业务。 2022年6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416,3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7533%，成交的最高价为49.92元/股、最低价为42.3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05,106,149.76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875� �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电气 编号：2022-026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十届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十届九次会议于2022年7月1日在成都召开。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方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冯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7月1日

附件：

冯勇先生简历

冯勇：1967年3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 现任本公司监事、审计监督部部长，中

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审计师、审计监督部部长。 历任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

会计师，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部长，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中国东

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2019年9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审计监督部部长、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督部部长，2022年4月至今

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审计师。

股票代码：603817� � �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2-0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代码：113532� � �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人民币1,452,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

司股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88,944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420%。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8,

548,000元，占海环转债发行总量的99.684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95号文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发行了4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6,00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60号” 同意，公司46,00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4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海环转债” ，债

券代码“113532”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海环转债自2019年10月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7.80元/股，因实施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调整为7.56元/股，自2022年5月31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2020-046、2021-037、2022-034）。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海环转债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28,000元，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6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8%。截至2022

年6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1,452,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188,94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420%。

(二)�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8,548,000元，占海

环转债发行总量的99.684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0,185,270 3,674 450,188,944

总股本 450,185,270 3,674 450,188,944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

电话：0591-83626529

传真：0591-83626529

邮政编码：350014

联系人：林志军、陈秀兰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963� � � � � � � � � �证券简称：豪尔赛 公告编号：2022-018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换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江证券” ），持续督导期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长江证券

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由保荐代表人郭佳先生和罗凌文先生负责公司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近日，公司收到长江证券出具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罗凌文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无法

继续担任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开展，长江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黄

福斌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罗凌文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郭佳先生和黄福

斌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附件：

简历

黄福斌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现任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业务四部副

总监，曾参与豪尔赛（002963）IPO项目，负责多家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辅导项目。

证券代码：603815� � � � � � �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7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公司名称：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源建设” ）、界首市齐美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首齐美”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祥源建设提

供最高额1,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本次实际发生借款担保金额1,000万元，累计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含本次担保额）；

2、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界首齐美提供最高额77,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本次实际

发生借款担保金额5,000万元，累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含本次担保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2022�年度生产经

营及投资计划的资金需求，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

银行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10�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为全资子公司祥源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新增贷款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2�亿元， 为控股子公司界首齐美提供新增贷款担

保的额度不超过8亿元。 具体内容请分别参阅2022年1月8日和2022年1月25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新增融资类担保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和《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近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祥

源建设在上述银行发生的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1,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本次实际发

生借款担保金额1,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后，公司累计实际向全资子公司祥源建设提供

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建

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共同签署 《界首市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

进PPP项目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为界首齐美在上述银行发生的资金借款合同合计提供最

高额77,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本次实际发生借款担保金额5,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后，

公司累计实际向控股子公司界首齐美提供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全资子公司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概况

公司名称：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310号翡丽城时代广场商业综合楼A-2202室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合肥市

法定代表人：李哲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4/17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预拌混凝土工程、电子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模板

脚手架工程、古建筑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材料销售、水电安装工程；

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设计、室内外装潢及设计、建设工程监理、项目管理、

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与公司关系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105,762.22万元，负债总额91,684.90万元，净资产14,

077.32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1,305.84万元，净利润4,068.48万元。 （上述数据经

审计）

截至2022年3月31日，总资产104,190.54万元，负债总额89,921.48万元，净资产14,

269.06万元，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4,482.17万元，净利润178.08万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二）控股子公司界首市齐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概况

公司名称：界首市齐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界首市东城人民东路689号9号楼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界首市

法定代表人：沈贤伦

注册资本：32,973.08万元

成立日期：2020/6/23

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设计；建

设工程总承包；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施工；物业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情况：公司持有界首齐美89%股权，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作为公司承

接的界首市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PPP项目的投资主体。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57,371.00万元，负债总额27,300.19万元，净资产30,

070.81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417.00万元。 （上述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2年3月31日， 总资产64,110.76万元， 负债总额31,840.90万元， 净资产32,

269.86万元，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98.26�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全资子公司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担保协议

协议主体：保证人（甲方）：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

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满日后三年

止。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余额为1,000万元

保证责任的发生：如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乙方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

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或者发生主合

同项下危及乙方债权的情形导致乙方行使担保权利的， 甲方应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

任。

（二）控股子公司界首市齐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担保协议

协议主体：保证人（甲方）：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建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

担保方式：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金额不超过77,000万元的贷款资金，本次实际发生借款担保金额5,000万

元

保证责任的发生： 如果融资文件项下债务到期或者贷款人/银团成员行根据融资文件

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借款人违反融资文件

的其他约定的，保证人应在保证范围内立即承担保证责任。

四、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分别参阅2022年1月8日和2022年1月25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发生总额为人民币9.50亿元，占

公司2021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44.61%。 上述担保总额全部为上市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258� � � � � � � �股票简称：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2022-0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代码：128046� � � � � � � �债券简称：利尔转债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258� � � � � � � � � �证券简称：利尔化学

债券代码：128046� � � � � � � � � �债券简称：利尔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2.80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4月23日至2024年10月17日

2022年第二季度，共有564,161张“利尔转债”转股，合计转成4,397,488股“利尔化学” 股票。 截

至2022年6月30日，共有1,328,684张“利尔转债”转股，共计转成8,544,776股“利尔化学”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尔化学”

或“公司” ）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利尔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尔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221号” 文核准，利尔化学于2018年10月17日公开发

行852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52亿元，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8]509号” 文同意，公司8.52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11月9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尔转债” ，债券代码“128046”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即2019年4月23日至2024年10月17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8.82元/股。

二、“利尔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4月3日。 根据《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利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8.82元/股调整为18.6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4月3日生

效。

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4月13日。 根据《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利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8.62

元/股调整为18.4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4月13日生效。

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除权除息日为 2022年 4�月13�日。 根据《利

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

有关规定，利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8.42元/股调整为12.8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4月

13日生效。

三、“利尔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利尔转债” 因转股减少564,161张（56,416,100元），转股数量为4,397,488

股。 截至2022年6月30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7,190,286张（剩余金额为719,028,600元）。

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股

数变动（+、

-）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2,101,422 0.40 +842,068 2,943,490 0.40

高管锁定股 2,101,422 0.40 +842,068 2,943,490 0.4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26,418,

896

99.60

+214,972,

620

741,391,516 99.60

三、总股本

528,520,

318

100.00

+215,814,

688

744,335,006 100.00

注：上述股份变动情况是因公司董监高卖出本公司股票、公司可转债转股及实施2021年权益分派引

起的。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可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热线电话028-67575627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利尔化学）、《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利尔转债）。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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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有204,000元“利群转债” 已转换为利群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29,041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利群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

799,796,000元，占“利群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8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044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发行了1,

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0,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1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4月21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债券代码“113033”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利群转债”自2020�年10月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

始转股价格7.16元/股，当期有效转股价格为7.0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利群转债”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0年10月9日至2026年3月31日。 在2022年4

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共有0元“利群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本次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0股。

（二）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利群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799,796,000

元，占“利群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8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2022

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

30日）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480,342 0 26,480,34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34,049,159 0 834,049,159

总股本 860,529,501 0 860,529,501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利群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2020年3月30日刊载于《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32-58668898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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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902� � � � � � �股票简称：新洋丰

2.债券代码：127031� � � � � �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7.57元/股

4.转股时间：2021年10月8日至2027年3月24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0号” 文核准，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5日公开发行了10,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10.0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1]414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10.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4月2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 债券代码

“127031”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1� 年 10� 月 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洋丰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为

20.13�元/股。

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04,529,29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为

49,799,694�股）后 1,254,729,5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1年5月11日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

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0.13�元/股调整为 19.94�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在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

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

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为充分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支持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3日、2021年12月20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洋丰转债” 转股价格的

议案》，将公司“洋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94元/股调整为17.76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1

年12月21日。

2022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04,529,29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为49,796,

604股）后1,254,732,68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已于2022年5月16日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的有关规定，“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7.76元/股调整为17.57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2年5月17日。

二、“洋丰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洋丰转债”因转股减少2张，可转债金额减少200元，转股数量为11股。截至2022

年6月30日，“洋丰转债”剩余9,999,413张，剩余可转债金额为999,941,300元。

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21,319,031 9.30 -2,230,962 119,088,069 9.13

高管锁定股 63,256,033 4.85 -2,230,962 61,025,071 4.68

首发后限售股 58,062,998 4.45 0 58,062,998 4.4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3,210,

259

90.70 +2,230,962

1,185,441,

221

90.87

三、总股本

1,304,529,

290

100.00

1,304,529,

290

100.00

注： 公司可转债转股股份来源优先使用公司回购股份， 不足部分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截止目前，

“洋丰转债”转股股份全部使用公司回购股份，未增加公司股份总数。 公司离职高管锁定股减少，致使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2,230,962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洋丰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724）8706677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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